高雄市甲仙區甲仙國民小學辦理課後社團活動實施要點
109年 01月 08日108學年第 1 次校務會議新訂
115年01月14日114學年第 1 次校務會議修訂
壹、依據：高雄市國民小學辦理課後社團活動實施要點（114年12月11日高市教小字第11439987200號函修正）
貳、目的：為統整學習經驗，運用學校設施及人力，提供學童課後藝能學習，開展多元智慧與能力，特訂定本要點。
參、原則：
一、學童課後社團活動，應依學生意願自由參加，不得強迫。
二、學校不得為遷就課後社團活動而變更原定作息時間及教學計畫。
三、辦理學童課後社團活動不得以營利為目的，其經費收支採零利潤、成本均攤、明細公開化等原則。
四、課程規劃應以藝能活動課程設計為主，不得藉社團之名義進行正式課程加廣、加深或補救教學。
肆、對象：以招收本校一年級至六年級學生為原則。伍、時間：
一、學期中：放學後至下午五時三十分，得延長至下午六時。
二、不上課的下午，以不影響教師進修為原則，中午十二時過後辦理。陸、辦理模式：採用學校主辦，學校負責招生、場地安排、行政策劃、遴
聘師資、活動內容設計與教學評鑑。
柒、成立組織：學校應成立課後社團推行委員會，負責課後社團推動事宜。
一、推行委員會委員─校長、家長會會長、教師會會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家長代表 1 人，共計 7 人。
二、主任委員由校長兼任，總幹事由學務主任兼任，執行秘書由訓育組長兼任。
捌、師資遴聘(包含指導教師與助理教師)：
一、大專院校教師及國家認定具有特殊貢獻者。二、領有證書之專業教練(師)。
三、接受已立案之民間機構或團體的相關課程訓練合格，領有證書者。四、具特殊才藝、體育專長且持有團體或個人競賽成績證明文件者。 五、具特殊才藝有足夠證明之社區人士。
六、本校或他校現任專職教師、退休教師或兼代課教師。
七、學校聘用校外之指導教師及助理教師前，應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三十條第二項、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閱辦法、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處理利用辦法、涉性別事件之學校不適任人員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處理利用辦法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外聘運動教練進（運）用及不適任通報注意事項相關規定辦理查閱。
八、學校聘用校外之指導教師及助理教師前，應確認其於聘任前一年內，已完成性別平等教育、正向管教及校園霸凌防制相關課程訓練，各二小時以上，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
九、外聘社團活動指導教師及助理教師應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校園霸凌防制準則及學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等相關規定，如有違反者，學校應依各該法規之規定處理。
玖、活動實施：
一、課後社團依活動課程性質得採混合年級方式編班，每班以不超過二十五人為原則。課後社團之學生由參加家長負責接送。
二、課後社團活動導護工作，由各社團指導老師負責聯絡家長，以維護學童上下學安全。
三、學生課後社團之申請，由課後社團推行委員會每學期召開會議審核。四、報名人數未達該社團預定招收人數之三分之ㄧ或總人數未達五人者，暫
不准予開設社團，惟因學校發展所需而開設之學生課後社團則不在此限。
壹拾、活動場地：在不影響學校正常上課的原則下，得充分運用操場、普通教室等場地與設施。
壹拾壹、經費收支：
一、收支情形應依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納入學校教育發展基金管理，並應開立收據。
二、對於身心障礙、單親、低收入戶、清寒等學童，得酌予減免費用。
三、各項社團所收費用，其中得以上限百分之七十應用於指導老師鐘點費；餘應用於講義、水電、行政費、文具等雜支。行政費以實際負責籌辦或參與活動之有關人員為限，支用標準由推行委員會訂定之。
四、學生參加課後社團因個人因素中途退出應提出書面申請，所繳交報名費用不予以退還。
壹拾貳、鐘點費支領標準：
一、聘任之教師鐘點費支領標準以每小時新臺幣八百元為上限，但具大專院校教授、副教授、國家級專業教練者，以每小時新臺幣一千二百元為上限。
二、助理教師鐘點費支領標準以教師鐘點費二分之一為支給上限。
三、本校現任專職教師（於下班時間始可擔任）或兼代課教師鐘點費支領標準，以「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 為原則。
壹拾參、學生收費標準：每人每小時以 120 元為上限 (材料費另計)。壹拾肆、獎懲：
一、辦理不善或違反法令之課後社團活動，經推行委員會查核屬實，視情節分別予以糾正、限期改善、停止辦理等處分。
二、辦理課後社團活動績效良好之教職員工，依教育局 114年 12月 11 日修

正頒布「高雄市國民小學辦理課後社團活動實施要點」第十七點獎懲規定報請敘獎。
壹拾伍、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後亦同。
